
 

 

北京师范大学 2020 届毕业生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指南 

一、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的还款方式 

（一）提前还款 

1. 毕业前：6 月 30日前提前偿还贷款本金，利息继续由财政贴

息。 

2. 毕业后：6 月 30日后提前偿还贷款本金，可选择部分还款或

全部还款。银行按贷款实际天数计收利息，利息由学生本人支付，银

行不加收除应付利息之外的其他任何费用。部分还款的次数不限，部

分还款后按实际剩余贷款本金计收利息。 

3. 还款途径：学生可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或网上银行自行还

款。提前还款操作的安全工具是“手机交易码+动态口令”或“手机

盾”，即没有开立中国银行动态口令牌或开通手机盾，还款无法操作。 

（1）“动态口令牌”开立方式：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到中国银行

网点开立。银行营业厅内部分自助设备可自行办理动态口令牌开立和

更换（已过期）业务。 

（2）“手机盾”开通方式：登陆手机银行，在右下方“我的”模

块下，选择“安全中心与设置”→“管理安全工具”→“管理手机盾”

进行申请开通。如下图所示。 



 

 

 

图 1 

 

 

图 2 

4. 办理提前还款时请从“我的贷款”模块进入提前还款申请界

面，切记不要在“国家助学贷款”模块下选择“签署还款协议”。 

如贷款未能在 6 月 15 日前全额提前还清，请先按正常还款流程

签署还款协议。 



 

 

 

图 3 

 

 

图 4 

（二）正常还款 

学生毕业后按月偿还贷款的，需与银行签订《国家助学贷款还款

协议》。学生可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或网上银行签署。 

1. 办理流程：学生提交申请→银行审核通过 

2. 还款期限：毕业后 13年，即分 156期（12*13）归还。延迟

还本时间为 3 年（36 期），即头 3 年只需归还贷款利息，不需归还本

金。 

3. 还款日：每月 1 号。首个还款日为 2020 年 8 月 1 日（学生毕



 

 

业时间为 6 月 30 日，从 7 月起贷款所产生的利息由学生自己负担。

8 月 1 日归还的是 7月份的利息，往后还款以此类推）。 

4. 还款协议签署完毕后，仍可通过手机银行或网上银行办理提

前部分或全部还款，6 月 30 日前利息继续由财政贴息，学生只需归

还贷款本金。 

 

图 5 

 

图 6 



 

 

 

图 7 

（三）继续贴息（展期） 

继续攻读高一级学历和延期毕业的学生可申请继续贴息，通过中

国银行手机银行或网上银行办理。 

1. 申请流程：学生提交申请→学校进行初审→银行审核通过 

2. 需提交资料： 

（1）继续深造学生：学生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录取通知书原件图

片，尚未接到通知书的，需要录取单位出具录取证明图片或网站录取

截图。 

（2）延期毕业学生：学生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学部院系出具的延

期说明图片。 

3. 还款期限：再贴息的还款期限为原《国家助学贷款还款协议》

约定的期限，即原贷款到期日不变。继续贴息期结束后仍有 3 年的延

迟还本期。 

4. 继续贴息原因：继续攻读学位(毕业后连续)。 

5. 办理流程： 

第一步，先签署《国家助学贷款还款协议》( 按正常还款流程办

理)；第二步，再签署《国家助学贷款调整还款计划及贴息申请书》。 



 

 

注：《国家助学贷款还款协议》必须在 6 月 15 日前签署完毕。请

务必留意继续贴息银行审核通过时间，如 2020 年 7 月 1 日前未审核

通过，请按正常还款协议约定进行供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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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9 



 

 

 

图 10 

 

 

图 11 

二、其他查询变更流程 

（一）查询还款计划和还款记录 

“剩余”是查看未来的还款计划，“历史”和“逾期”是查看以前

的还款记录。 



 

 

 

图 12 

（二）更改还款账号 

选择新还款账户，点击“本人同意签署”→'“提交”，按照你设

定的“安全工具”输入信息进行“确认” 

 

图 13 

（三）部分提前还款 

选择“部分还款”，录入“还款本金”，点击“下一步”。选择已阅

读提前还款协议后“确认”，按照你设定的“安全工具”输入信息进

行“确认”。 



 

 

 

图 14 

（四）个人信用提示 

您的贷款信息已被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的个人信用系统，包括：个

人基础资料、还款信息及其负面信息(违约信息)。请珍惜您的信用记

录，以免由于未按时还款影响自身信用！ 

了解更多征信知识，请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微信公众号：

zgzxxzs (征信小助手)。 


